
考試院考試委員實地參訪南投縣政府座談會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99年 6月 2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

地點：南投縣政府會議室

參加人員：

考 試 院：陳委員皎眉、蔡委員璧煌、何委員寄澎

黃委員俊英、林委員雅鋒、蔡委員良文

浦委員忠成

李副秘書長繼玄、吳處長鏡滄、謝組長惠元

楊編纂文振、簡主任益謙

  考 選 部：黃副司長慶章

銓 敘 部：鄭司長政輝

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：林副處長揚傑

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：黃處長芳裕

主持人：
陳副縣長志清 

陳值月委員皎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卞亞珍

壹、陳副縣長志清致詞

歡迎各位考試委員的來訪。因為縣長另有要公，不克陪

同參與座談，在此謹代表縣長向各位致歉。去年外國及中國

遊客來南投觀光人數計有161萬人次，其中抽樣調查發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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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的美食、人情味及好山好水是遊客喜愛南投的前三名。歡

迎各位委員日後亦能撥空再來南投體會她的美與好。

貳、陳值月委員皎眉致詞

陳副縣長、各位考試委員、各位縣府同仁大家好!很高興

來到南投縣政府參訪。昨天我們已經參訪農業試驗所，昨晚

住在溪頭，已充分感受到南投的好山好水。本屆考試委員任

期至九月即滿 2年，這 2年間我們到各處參訪，希望能夠透

過面對面座談，傾聽各界的聲音，作為制定相關政策與法令

的重要參考。今年 5月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之國家競爭力

評估，台灣由去年第 23名大幅晉升為第8名，為歷年來最佳

成績，亦是58個參評國家中，進步最大的。其中企業競爭力

由排名第 22名進步至第 3名，政府效能則由第 18名提升至

第 6名，這些都是像南投縣政府人員一樣的全國眾多公務人

員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希望將來再繼續努力，共同提升國家競

爭力。而遠見雜誌所做的 2010年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中，

南投縣是進步最大的縣市。除了積極爭取各項交通建設外，

還舉辦日月潭泳渡、全台最高的跨年晚會、世界茶業博覽會等

活動，並爭取中興新村的高等研究園區，讓南投縣在短時間

內，進步神速，這都歸因於現場各位同仁的努力與辛勞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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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保障文官，留用最好的人才，讓他們為國效力，就是考

試院最重要的課題。

參、陳值月委員皎眉介紹與會人員(略)

肆、陳副縣長志清介紹與會人員(略)

伍、縣政府相關單位簡報

人事處蕭處長煥鏘簡報南投縣政府人事業務概況（略）。

陸、建議事項討論

一、南投縣政府人事處提：建請銓敘部對於各歸系機關核定

之歸系案，允宜尊重核備，以利機關用人。

◎鄭司長政輝：有關提案敘明，在「不違反法規原則，尊重

用人機關的需要」，銓敘部與縣府觀念一致。目前也有機

關依不同業務需要，同一單位職務歸入不同職系之案例，

若縣府有實際業務需要，亦可依規定辦理。只要職務符合

機關組織法規、處務規程(辦事細則)、分層負責明細表之

規定，均可依規定歸入不同職系，目前應是作業技術執

行層面則須多予協調溝通。

◎陳值月委員皎眉：所以意思是原則上縣府所提建議是可

行的，至於執行面則請縣府再與銓敘部協調。

二、南投縣政府人事處提：建請修改「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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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部分職務予以調高職等，以健全縣市政府組織體制。

◎鄭司長政輝：針對此提案，可分二部分說明。首先是政務

職部分，在96年 7月11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規定，

縣(市)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，除主計、

人事、警察、稅捐及政風外，其總數二分之一得為比照簡

任第十二職等之政務職，當初地制法立法意旨主要是為

擴大縣(市)長人事任免權，以利縣(市)首長延攬優秀人

才；惟因政務人員係隨政黨或首長同進退，與常任文官

久任逐級陞遷性質不同。另外，常務職部分，依照考試院

院會之決議，縣(市)政府職務列等調整處理原則，分兩

階段實施，第一階段先調整地方機關薦任第九職等以下

之相關職務，其中縣(市)政府副局(處)長及科長分別由

原列「薦任第九職等」、「薦任第八職等」調整為「薦任第九

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」、「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」；至

於地方機關簡任層級以上職務，如秘書長及局(處)長等，

因涉及與中央機關相關職務之列等衡平，將納入第二階

段通盤檢討調整。銓敘部曾依上開會議決議之調整範圍及

基準，擬具職務列等表修正草案並就實施時機研議處理

意見，於 98年 4月 8日陳報考試院審議，並於同年 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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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數次審查會審查。行政院相關機關對於依第一階段職

務列等調整範圍，認為須審酌歲入狀況與整體經濟環境，

所以實施日期尚待協商後定之。目前再加上 5都改制，將

俟行政院就縣(市)改制直轄市相關配套作業較為明確後，

衡酌整體政經情勢，再續予妥適處理。

◎陳值月委員皎眉：職務列等調整案事涉重大，第一階段

調整之實施日期尚待協商中。至於第二階段調整案，將等

行政院就改制相關配套作業較為明確後，方能繼續處理。

不過縣府的建議我們還是會仔細地納入考量範圍。

三、南投縣政府農業處提：建請高普考試及格人員自取得考

試及格資格之日起 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以外

機關，以維機關人力之穩定性。

◎黃副司長慶章：考選部於 95年研修公務人員考試法時，

曾建議將限制轉調年限定為 2年，但經考試院會議決定

修正為1年。其實限制轉調年限過長也會影響優秀人才報

考的意願。目前本部刻正通盤檢討公務人員考試法，將參

酌用人機關意見、及格人員生涯規劃等，對於高普考試限

制轉調年限及範圍檢討修正。

四、南投縣政府人事處提：建請放寬縣市政府及縣轄市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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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缺亦能依業務需要列入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

試。

◎黃副司長慶章：縣市政府及縣轄市公所（直轄市政府及

所屬一級機關及區公所）職缺列入高普初考及地方特考

原則，從 90年9月開始，一路放寬至目前各縣巿政府及

縣轄市公所（直轄巿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及區公所）以

各該機關上年度提報之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職缺數為準，

其提缺數每滿2個，得於下年度提列地方特考職缺 1個。

縣府人事室的簡報資料中，99年南投縣政府提報高普考

試及地方特考提報職缺比例為 1：5，而非 2：1。早年高

普考及基層特考均無限制轉調規定，而機關人員流動率

過高，與組織氣候、工作環境、福利待遇等均有關聯。如

不設限制，則高普初考將僅有中央政府提報缺額，恐影

響高普初等考試的舉辦。因此本部希望能繼續維持現行分

流管控原則。

◎黃處長芳裕：有關提報高普考及地方特考職缺比例，建

議仍維持2：1，日後將評估實施成效，再與考選部協商

是否予以調整放寬。此外，若有特殊需要可以個案方式處

理。例如：去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，對於土木工程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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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工程、水土保持等職系人才，本局亦以個案處理方式，

不受分流控管原則限制。剛才考選部黃副司長提到南投縣

政府99年提報缺額比例為1：5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五、南投縣政府人事處提：建請考選部將現行地方特考錄取

分發區配合調整為「以每一直轄市及每一縣市為一錄取

分發區」。

◎黃副司長慶章：本部認為透過地方特考可滿足地方政府

用人需求，因此在本(99)年 5月 7日與人事行政局座談

決議，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採「分區錄取、分

區分發」方式辦理，並以每一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為一錄取

分發區。今天早上本部法規委員會已通過此項考試規則修

正草案，將陳報考試院審議。

◎黃處長芳裕：關於地方特考錄取分發區改為每一直轄市

及每一縣市為一錄取分發區，人事行政局與各縣市政府

的立場是一致的，其原因在於避免同一錄取分發區內人

才的流動，亦即由偏遠縣市流動至都會縣市，並課以縣

市政府提報職缺之責任。因此，人事局希望考試院能支持

這項建議。

柒、意見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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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蔡委員璧煌：有關職務列等調整案去年已進行數度審查，

惟因政府財政狀況及整體經濟情勢不佳，再加上 5都升

格改制之配置未定，而有所擱置。在5都改制後，依目前

行政院之規劃，各縣市均設人事處且須與其他單位平行，

其中離島 3縣市的人事單位，目前僅設置人事管理員或

人事室，勢須再作調整，且須作整體平衡考量，未來職

務列等案將俟 5都改制配套作業確定後，於考試院會再

予審議。其次關於考試方法與分發，因目前分發區太大，

各縣市政府提報缺額之責任未明，使得人才較無回鄉服

務的機會，未來「每一縣市為一錄取分發區」的原則確定

後，有關分發機制之細節尚待討論。至於高普考與地方特

考提報職缺比例為2：1，目前僅有花東及離島地區是例

外。如南投縣政府有此特殊需求，尚須與人事局協調後，

以個案方式處理。

◎蔡委員良文：未來政務人員法與聘用人員人事條例等草案

如果通過，則現行文官二元體系，將變為三元體系(政務

人員、常任人員、臨時契約人員)，政務人員法草案規定政

務人員除特任外，尚有政務一、二、三級，從政務人員與

常任人員無升任問題，僅有轉任問題。至於臨時契約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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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進用比例由 5％增至 10％，民進黨執政時期則希望

調整至 15％，將來聘用人員人事條例會將進用比例再予

適度合理調整。

◎黃委員俊英：今天的5個提案，其中有2個關於地方特考

的提案，地方特考是滿足地方機關用人需求的一個重要

管道。有關以每一縣市為一錄取分發區的建議，考選部和

人事局已原則同意。有關依業務需要將部分高普考試職缺

列入地方特考之建議，考選部與人事局認為如同意放寬

提報職缺列入地方特考，將影響高普考的角色，但個人

以為考試只是手段，滿足地方政府的用人需求才是目的，

手段不應凌駕目的，南投縣政府所提的這項建議意見，

建請考選部再加審酌。另外，陳副縣長提到有關大陸觀光

客滿意度調查報告，請提供參考。

◎何委員寄澎：呼應黃委員俊英之意見，手段不可以凌駕目

的。第3、4、5案都是地方政府共同的問題。有關高普考和

地方特考到底應如何充分發揮政府選拔人才，並使之適

才適所，是應重新檢討的重大工程。誠然考選部和人事局

說明的理由不甚充分，但恐不能因此即率爾讓地方特考

多次舉辦。此一問題相當複雜，必須審慎思考。最近本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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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「強化國家文官培訓功能規劃小組」，由蔡委員璧煌

主持，對於文官的培訓及考選、銓敘皆有所相關，本屆考

試委員對於如何選用人才、留用人才，皆從多方面去思考

研究。舉例而言，第 5案如通過，將影響第3案，因為一

縣市如為一錄取分發區，則限制轉調的規定將沒有意義。

本人要強調的是，也許一個問題單方面去看，它是一個

問題，但若把不同問題放在一起思考，其結論可能就不

同，本院在研議時會儘量全盤考量。此外，今天 5個提案

中，僅由 2個局處提出，盼望日後各單位都能多提建議，

讓我們了解更充分，以利未來考銓制度的興革更完備。

◎陳值月委員皎眉：我們到各地參訪，可以看到相當特殊

的問題，也可以看到各機關共同的問題，今天所討論的

問題，不論是職務歸系或職務列等，或是提報地方特考

職缺、限制轉調等，我們會把各位所提建議意見帶回審慎

研究。謝謝大家!

散會：下午 4時

主席  陳 皎 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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